
 

附錄六 

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試行條例 

 

頒發部門：中央職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 

發佈日期：1986-03-03 

生效日期：1986-03-03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充分發揮高等學校教師為我國教育事業服務的積極性、創造性，激勵教師

提高教育水平、學術水平及履行相應職責的能力，努力完成本職工作，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高等學校教師職務是根據學校所承擔的教學、科學研究等任務設置的工作崗

位。教師職務設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各級職務實行聘任制或任命制，並有明確的職

責、任職條件和任期。  

 

  第三條 高等學校的教師編制應依據國家規定的師生比例確定。教師職務應有合理結

構。高等學校及校內各專業、學科的各級教師職務定額應與所承擔的任務相適應。  

 

  第二章 職 責  

 

  第四條 助教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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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承擔課程的輔導、答疑、批改作業、輔導課、實驗課、實習課、組織課堂討論等教

學工作（公共外語、體育、製圖等課程的教師還應講課），經批准，擔任某些課程的部分或

全部講課工作，協助指導畢業論文、畢業設計。  

 

  ２．參加實驗室建設，參加組織和指導生產實習、社會調查等方面的工作。  

 

  ３．擔任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教學、科學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４．參加教學法研究或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社會服務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  

 

  第五條 講師的職責  

 

  １．系統地擔任一門或一門以上課程的講授工作，組織課堂討論，指導實習、社會調查，

指導畢業論文、畢業設計。  

 

  ２．擔任實驗室的建設工作，組織和指導實驗教學工作，編寫實驗課教材及實驗指導書。

 

  ３．參加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社會服務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參加教學法研究，參加

編寫、審議教材和教學參考書。  

 

  ４．根據工作需要協助教授、副教授指導研究生、進修教師等。  

 

  ５．擔任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教學、科學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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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根據工作需要，擔任輔導、答疑、批改作業、輔導課、實驗課、實習課和指導學生

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等教學工作。  

 

  第六條 副教授的職責  

 

  １．擔任一門主幹基礎課或者兩門或兩門以上課程的講授工作（其中一門應為基礎課，

包括專業基礎課或技術基礎課），組織課堂討論，指導實習、社會調查，指導畢業論文、畢

業設計。  

 

  ２．掌握本學科範圍內的學術發展動態，參加學術活動並提出學術報告，參加科學研究、

技術開發、社會服務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根據需要，擔任科學研究課題負責人，負責或參

加審閱學術論文。  

 

  ３．主持或參加編寫、審議新教材和教學參考書，主持或參加教學法研究。  

 

  ４．指導實驗室的建設、設計，革新實驗手段或充實新的實驗內容。  

 

  ５．根據需要，指導碩士研究生，協助教授指導博士研究生，指導進修教師。  

 

  ６．擔任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教學、科學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７．根據工作需要，擔任輔導、答疑、批改作業、輔導課、實驗課、實習課和指導學生

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等教學工作。  

 

  第七條 教授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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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擔任副教授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外，應承擔比副教授職責要求更高的工作。領導本學科

教學、科學研究工作，根據需要並通過評審確認後指導博士研究生。  

 

  第三章 任職條件  

 

  第八條 高等學校教師應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努力學習馬克思

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良好的職業道德，遵守法紀，能為人師表，教書育人，能

全面地、熟練地履行現職務職責，積極承擔工作任務，學風端正。  

 

  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  

 

  第九條 助教任職條件是，符合本條例第八條要求，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１．獲得學士學位，或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經考試或考查，確認達到學士學位水平，

經過一年以上見習試用，表明能勝任和履行助教職責。  

 

  ２．獲得碩士學位或研究生班畢業證書或第二學士學位證書，經考察，表明能勝任和履

行助教職責。  

 

  第十條 講師任職條件是，符合本條例第八條要求，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１．在擔任四年或四年以上助教職務工作期間，已取得高等學校助教進修班結業證書；

或確認已掌握碩士研究生主要課程內容，具有本專業必需的知識與技能和從事科學技術工作

的能力，能順利地閱讀本專業的外文書籍，經考察，表明能勝任和履行講師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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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獲得研究生班畢業證書或第二學士學位證書且已承擔兩年或兩年以上助教職務工

作，具有本專業必需的知識與技能和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能力，經考察，表明能勝任和履行

講師職責。  

 

  ３．獲得碩士學位且已承擔兩年左右助教職務工作，或獲得博士學位，經考察，表明能

勝任和履行講師職責。  

 

  第十一條 副教授任職條件是，符合本條例第八條要求，承擔五年以上講師職務工作；

或獲得博士學位且已承擔兩年以上講師職務工作，經考察，表明能勝任和履行副教授職責，

並具備下列條件：  

 

  １．對本門學科具有系統而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及時掌握本門學

科發展前沿的狀況，並熟練地掌握一門外國語。  

 

  ２．教學成績顯著，能較好地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教學，培養其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力。  

 

  ３．發表過有一定水平的科學論文或出版過有價值的著作、教科書，或在教學研究方面

有較高造詣，或在實驗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方面有較大的貢獻。  

 

  第十二條 教授任職條件是，符合本條例第八條要求，承擔五年以上副教授職務工作，

經考察，表明能勝任和履行教授職責，並具備下列條件：  

 

  １．教學成績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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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發表、出版過有創見性的科學論文、著作或教科書，或有重大的創造發明。  

 

  ３．在教學管理或科學研究管理方面具有組織領導能力。  

 

  第十三條 對在教學工作或科學研究工作及其他科學技術工作等方面成績特別突出的

教師，其任職條件可不受學歷、學位、任職年限等規定限制。  

 

  第四章 任職資格評審  

 

  第十四條 國家教育委員會指導全國高等學校教師職務任職資格評審工作。省、自治

區、直轄市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工作應在各地職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進行。  

 

  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負責在本地區的高等學校教師

職務任職資格的評審工作。國務院有關部委根據所屬高等學校某些專業的特殊需要和教師隊

伍的實際情況，可設立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經國家教育委員會同意，負責所屬高

等學校的某些專業教師職務任職資格的評審工作，其他教師職務的評審工作仍由所在省、自

治區、直轄市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負責。  

 

  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高等學校，成立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沒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高等

學校，成立教師職務評審組。部分沒有學士學位授予權的高等學校，已具備條件，經所在省、

自治區、直轄市批准，也可成立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並報國家教育委員會備案。  

 

  第十五條 高等學校教師職務任職資格評審的依據是高等學校教師的任職條件。各級職

務任職資格，由相應的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組織同行專家進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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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教任職資格，由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或評審組審定。  

 

  講師任職資格，由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審定，報省、自治區、直轄市或主管部委教

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備案；沒有成立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的學校由教師職務評審組評議，報

省、自治區、直轄市或主管部委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審定。  

 

  教授、副教授任職資格，由學校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部委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

審定，審定的教授報國家教育委員會備案。  

 

  部分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經國家教育委員會會同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

部委批准，有權審定副教授任職資格，或有權審定副教授、教授任職資格。審定的教授報國

家教育委員會備案。  

 

  第五章 聘任及任命  

 

  第十六條 高等學校教師職務的聘任或任命應根據工作崗位需要，一般由系主任、教研

室主任或學科組負責人依據教師任職條件推薦提出任職人選，經相應教師職務評審組織評審

通過後，按照限額進行聘任或任命。  

 

  第十七條 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聘任及任命工作由校（院）長負責。校（院）長可以根據

工作需要，主持設立一個臨時性組織，做好教師職務聘任或任命工作。有條件的學校也可以

實行分級聘任或任命的辦法。  

 

  第十八條 高等學校教師任職時，學校需明確其應履行的職責和承擔的任務，頒發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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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命書。任職期限由學校根據工作需要確定，一般為二至四年，可以續聘或連任。  

 

  第十九條 學校對被聘任或任命職務的教師的業務水平和能力、工作態度和成績，應進

行定期及不定期考核。考核成績記入考績檔案，作為提職、調薪、獎懲和能否續聘或繼續任

命的依據。  

 

  第二十條 其他專業技術人員或機關團體的工作人員到高等學校任教，經過一年以上的

考察，視其業務水平及履行職責的實際能力，經評審或認定任職資格後，聘任或任命為相應

的教師職務。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一條 《關於〈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試行條例〉的實施意見》、《高等學校教師職

務評審組織章程》另訂。  

 

  第二十二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高等學校應根據本條例，結

合實際情況制定實施細則和實施辦法。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適用于普通高等學校。原則上也適用於其他類型的高等學校，其實

施辦法另訂。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的解釋權在國家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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